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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國外出差旅費報支重點檢查表 
112.11製表 

項目 檢查重點 報支應檢附文件 

出國前及出差期間 

確認經費來源 

國科會計畫： 

1.檢視核定清單有無核列出國種類(出席國際學術會

議、移地研究)，以及預計出國行程(人員、日期、

地點、會議等)與計畫申請書是否相同；出國種類

或行程和計畫申請書不同者，應先辦理計畫變更。 

2.出席國際學術會議，應為發表研究成果論文或專題

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，或敘明原因個案函報國科

會同意。 

3.如有其他經費來源分攤差旅費，應先完成校內簽准

程序。 

國科會計畫： 

□經核准之計畫變更申請表影本

或國科會同意書函(須辦理計

畫變更者) 

□發表研究成果論文、專題演講

或擔任會議主持人之證明文

件，或經國科會同意出席重要

國際會議書函(出席國際會議

者) 

□邀請函或會議議程(含會議名

稱、地點及期間之頁面即可) 

其他經費： 

1.應先完成校內簽准程序，簽文內容需註明出國行程

(如：人員、地點、出國目的等)、財源(全部經費來

源)、預估經費(預算表)。 

2.如委託/補助單位原已核定出國項目明細，則無須

簽准；惟欲報支未列於核定明細之行政費者，仍應

完成校內簽准程序。 

其他經費： 

□經核准之簽文影本(含簽稿會

核單及附件) 

□支出科目分攤表(如有多項經

費來源分攤差旅費) 

機票 

1.搭乘機票等級：基礎等級（標準）座（艙）位 

*係指經濟艙，但不包含豪華經濟艙。 

3.如因個人因素以里程數或其他原因致搭乘艙等升

等者，需加註說明，惟僅得以經濟艙票價報支。 

2.例外情形(移地研究不適用)： 

(1)簡任12職等以上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管加給人

員得乘坐次高等級座（艙）位。 

(2)上開人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乘坐最高等

級座（艙）位： 

A.搭乘班次僅分有二等級座(艙)位。 

B.搭乘班次未設有頭等座(艙)位且航(路)程4小

時以上。 

 
 
 
 

□機票票根或□電子機票或□其

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

□機票購票證明單或□旅行業代

收轉付收據或□其他足資證明

付款文件 

□登機證存根（含電子登機證）或 

□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

本或□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明 

*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/旅行

業代收轉付收據紙本需簽章 

□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

公司班機申請書(搭乘外國籍

航班者) 

*應由申請人(出差人)簽章 

□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之附表

(符合例外情形條件，且實際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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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檢查重點 報支應檢附文件 

 
 

乘經濟艙以外座位者) 

□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出具最直接

航程之經濟艙票價等證明文件

(因個人因素致繞道或自行加

價升級艙等者) 

行政費 

註冊費及報名費： 

1.出差人員應於出國前，將預計支用之註冊費及報名

費，簽報校長核准後，始得報支(國科會計畫除外)。 

2.出國前繳交註冊費或報名費，得以實際支付日匯率

辦理報支；如以信用卡支付，得以信用卡結算匯率

辦理報支。 

□原始單據 

□信用卡帳單(用信用卡繳付金

額報支者) 

□支出證明單(用信用卡繳付金

額報支，並要報支信用卡國外

交易手續費者) 

□實際支付日臺灣銀行『即期』

『賣出』匯率查詢頁面(以實際

支付日匯率報支者) 

□經核准之簽文影本 

其他：(移地研究不得報支) 

1.包括在國外執行公務所必要之資料、郵電、翻譯及

運費等費用。 

2.出差人員應於出國前，將預計支用之行政費，簽報

校長核准後，始得報支；但在國外期間因應業務臨

時需要，致超出原核定項目或費用者，經敘明理由，

簽報校長核准後，得併同報支。 

□原始單據 

□經核准之簽文影本 

申請出差 

1.於 inccu系統完成請假程序(假別應為「公差」，例

假日須為「公差」方得報支生活費)。 

2.出差請假問題，請逕洽人事室。 

□國立政治大學請假申請單（本

校專任人員）(inccu→簽核流

程系統→查詢表單→搜尋→選

取表單名稱→列印) 

□研究助理出差單(報支差旅費

用)（計畫兼任助理）(inccu→

校務資訊系統→行政資訊系統

→表單服務系統) 

□校外人士國內(外)出差申請單

（計畫其他相關人員）(主計室

網頁→表單下載→旅運費) 

手續費 
包括護照費、簽證費、黃皮書費、預防針費、結匯手

續費及機場服務費。 

□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

據 

保險費 

(移地研究已內含

於綜合補助費) 

1.綜合保險額度金額 400萬元為上限。 

2.以「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」共

同供應契約保險費率表之保費金額為報支上限。 

□保險費收據(含可看出保險項

目及保額之文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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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檢查重點 報支應檢附文件 

禮品交際及雜費 

(移地研究不得報

支) 

1.包括禮品費、交際費、國外計程車費、國外租車費。 

2.按出差日數每人每日新臺幣 600 元(所有項目合

計)總額為限。 

3.如有租車必要且提出租車費較出差行程所需長途

大眾陸運工具票價節省之證明文件者，得檢附原始

單據覈實報支租車費(不受上開額度限制)。 

4.其他情形： 

(1)司處長級人員（含簡任第 12 職等、第 13 職等

首長、副首長及主管）率團出差，未達 15日者，

以新臺幣 4萬元為限；15日以上者，以新臺幣

6萬元為限。 

(2)團員總人數超過 6 人者，禮品交際及雜費除按

前項規定數額報支外，第 7 人以上得由率團人

員按每人每日新臺幣 600元加計，檢據報支。 

(3)司處長級人員率團出差，如有租車必要，經機

關首長核准者，得檢附原始單據覈實報支租車

費。 

□原始單據 

□說明租車必要性以及租車費較

出差行程所需長途大眾陸運工

具票價節省之證明文件(報支

國外租車者) 

其他交通費 

1.本校至機場來回所需之國內交通費，依國內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。 

2.國外機場至目的地來回所需之國外長途陸運(跨城

市)交通費，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

報支。（市區交通費包括火車、公車及捷運屬生活

費範疇，不得另行報支） 

3.有等級之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，搭乘等級規定

和機票相同。 

□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

據 

□搭乘計程車申請暨核准單(報

支國內計程車者) 

生活費 

1.包括國外住宿費、膳食費及零用費(市區火車票費、

市區公車票費、市區捷運車票費、個人信用卡手續

費、洗衣費、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)，

免檢附單據。(未申請公差之日期無法支領) 

2.請領金額標準： 

(1)日支生活費，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

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。 

(2)以美元為計算單位，日支數額表表上未列舉之

城市，以『其他』所列日支數額報支；一日內跨

越不同地區，其生活費日支數額以當日留宿地

區為列支數額。 

(3)日支生活費區分為 70%住宿費+20%膳食費(早餐

4%、午餐 8%、晚餐 8%)+10%零用費，並依實際

□結匯單或出國(指奉派出差)前

一日(逢假日往前順推)臺灣銀

行美元『即期』『賣出』匯率查

詢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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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宿情形報支。 

(4)日支生活費扣減情形： 

A.如有其他來源免費提供住宿或餐食，依實際供

膳宿情形按比例扣減宿費、膳費。如均無免費

供餐情形，請於差旅費報告表「依國外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第九點扣除項目金額」欄位中註

明。 

B.住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或在交通工具歇夜及返

國當日，扣減宿費(70%生活費)。 

C.飛機航程供餐，免扣除膳費。 

(5)移地研究期間逾 15日部分：依「中央各機關(含

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

項目及數額表」規定報支。 

綜合補助費 

(限移地研究) 

1.包括補助書籍費、綜合保險費、健康保險費、內陸

交通費(含租車費)、論文寫作等費用，免檢附單據。 

2.請領金額標準： 

(1)出差 1個月以內：1 至 15日，發給 90美元；出

差 16日以上至 1個月以內，發給 180美元。 

(2)出差超過 1個月：每滿 1個月，發給 180 美元。

未滿整月之日數，依照出差 1 個月以內方式計

算。 

3.自行於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內新增/修改欄位名稱

為「綜合補助費」。 

 

返國後 

其他 

 □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(主計室

網頁→表單下載→旅運費) 

□轉帳清冊(inccu→校務資訊系

統→行政資訊系統→清冊及工

讀作業→公用清冊) 

註：本表所稱「移地研究」係指依據「中央各機關(含事業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規定之派赴國

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。 


